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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

周 秋 光

［摘　要］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文化应有的

物的（表层）、心的（里层）、心物结合的（中间层）三个层次。古代慈善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以政府

救助为主体。到了近代，形成了新的思想理念，救助主体也转向了民间，而且出现了慈善家群体，且其救助

机构多样，善款来源广泛，救济范围广阔，有了一定的慈善法制建设，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到

了当代，慈善文化曾一度断层，但出现了政府主导的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并存的局面。慈善史研究应注重

弘扬慈善文化的优良传统，坚持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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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中国慈善史研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９０年代渐次展开，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
程。然过往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主要是从慈善事业的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立论，从慈善文化的视角切入
者甚少。本文拟以慈善文化为视角，立足于从传统到当代、从历史到现实的逻辑理路，对于慈善文化
研究的必要性和如何有效开展研究，中华慈善文化的概念定位、基本特征、优良传统及其传承与创新
等问题进行梳理阐释，识者正之。

一　慈善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立足点

把慈善文化研究作为新的开拓，是因为慈善文化研究可以弥补慈善事业研究之不足，可以提升慈
善事业研究的层次。就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相辅为用。慈善事业发生在前，慈善文
化积淀在后。慈善事业通过慈善文化形成传统，又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运行产生作用和影响。慈善事
业最终都是要消失的，但通过积累和沉淀的慈善文化却被保留下来，所以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
的延续和再现。研究慈善文化，才可以真正了解不同时期慈善事业的状貌与特征，如中国古代、近代、

当代的慈善事业；才可以真正了解慈善事业类型的异同，如中国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官
办慈善等。再广而言之，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区域都有各自的慈善事业，而且会存在共同性和普遍
性，如慈善本质上的利他主义、对弱势人群的关爱与救助等。但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区域慈善事业的特
殊性和差异性，只能通过其各自的慈善文化去反映和体现，如其各不相同的慈善思想源流、慈善运营
环境、慈善机制模式、慈善制度设施以及慈善表现形式等。所以仅仅研究慈善事业而不上升到慈善文
化的层面去进行识别比对，或许就只能看到慈善事业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而不能揭示其特殊性和差异
性。可见，慈善事业研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慈善文化研究得到解决，慈善文化研究也可以说
是慈善事业研究的升级版。

如何有效地开展慈善文化研究，涉及研究的立足点问题。通过对现有慈善文化研究成果的梳理、

分析可知，目前研究的视角和范围涉及慈善文化的内涵、慈善文化的价值、慈善文化的渊源与沿革、慈
善文化的变迁、慈善文化的构建、慈善意识的培养、慈善文化的反思、慈善文化的弘扬、区域性的慈善
文化、中外慈善文化比较等。但这些成果大部分是立足当代，即从社会学、文化学、公共管理学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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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视角和范围对慈善文化展开讨论，仅有对当代慈善文化横向的关照，缺乏对慈善文化历史纵
向的追溯。真正从历史学的视角，以中国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为基础，对其积淀而成的从传统到现代的
慈善文化进行梳理、审视、立论的文章较少①。

就慈善文化研究的立足点来说，立足于当代并无不当。我们的慈善文化研究本来就是要为现实
服务的，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②，历史的生命力是在现实中存续的，但慈善文化
研究立足于当代，也应关联历史。慈善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慈善事业从过去到现在，从传统到
现实的一种体现和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曾一度断层达３０余年，随着８０
年代慈善事业逐渐恢复而形成的当代慈善文化，缺少优秀传统慈善文化的滋养是不言而喻的。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所出现的“慈善乱象”及其风暴，亦可看作是这种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即
便是立足于当代慈善文化研究，也不能离开慈善文化的历史而谈当代慈善文化，不能离开传统慈善文
化而谈现实慈善文化。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实，是应该关联对接，不可割断分离。

二　慈善文化的概念与定位

慈善文化的概念是什么，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定位，这是慈善文化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梳理
学界现有慈善文化研究成果，对于慈善文化的概念，学界大致有三种表述：一种认为慈善文化“主要包
涵观念、制度、行为三个相辅相成、共生共进的层面”③；一种认为“广义慈善文化包涵观念层面、制度
层面、行为层面等三个层面的内容，狭义慈善文化特指人们的慈善观念，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内涵包括基于爱心、尊重的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利他主义、理性财富观、志愿精神等理念的综
合”④；一种认为“慈善文化划分为器物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类型”⑤。对于慈善文
化的定位，学界也有三种表述：一种认为“慈善文化是一种行为模式，也是一种心理积淀”⑥；另一种认
为慈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体系和教育资源”⑦；还有一种认为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慈善活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⑧。

上述关于慈善文化概念和定位的各种表述，总的来说，各有其相应准确的一面，由于立论的视角、

范围和面向不同，故难以形成一致的看法。而且也都存在不完整和不到位之处，有的表述亦欠准确。

慈善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自当遵循文化的原则。学界对于文化的定义，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

都早已有了定论。就广义的来说，正确的表述应当是“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即所谓的三
分法，对此，有两种表述说成是“观念的、制度的、行为的”三个层面，缺少了“物质的”这一层；还有一种
表述则变成了“器物的、精神的、行为的、制度的”四个层面，又多了“行为的”这一层。三种表述中几乎
都有“行为的”这一层，可是三分法中是没有“行为的”这一层的。按照钱穆的说法，“行为的”是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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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这一层面之内的，因为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的，制度文化反映的是“集体的人生”①。

其实，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持续运行、长期积淀的产物，是围绕慈善的主体内容所形成的一种文
化，是中华文化中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观是利他主义，其理念是平等互助、善与人
同、志愿服务、友好关爱。慈善文化同样包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即物的层次，可称之
为慈善物质文化，这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财富和支配财富的人，即捐赠方的人和物，也可以理解
为慈善家和做善事的人与可供捐献的财物与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是被救助的弱势群体，不仅包括所有
被救助的处在困境中的人，还包括被救助的人的生存环境（土地、房屋、水源、粮食、交通设施）。二是
里层，即心的层次，可称之为慈善精神（心理）文化，这主要是慈善意识、慈善动机、慈善思想理念、慈善
价值观，它是慈善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慈善的灵魂，是支配行善者慈善行为的动力源，是决定慈善文
化存在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层次。三是中间层，即心物结合的层次，可称之为慈善制度文化，这主要
是将慈善理念和行为相结合，用组织和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确立一定的行为规范，即慈善组织、慈善
伦理、慈善章程、慈善法规等，供从事慈善的人去遵守和运作。

慈善文化上述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就会形成一种机制。但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在社会环境
中，与政治、经济、社会相互依存。社会大环境好，文化机制就会运行得好。千百年来，慈善文化在中
国社会大环境中的运行有张有弛、有兴有衰。从古至今，慈善文化作为中华文化血脉中的重要类项及
其组成部分，被完好地保护与传承下来了。

三　中华慈善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于中华慈善文化的基本特征，目前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华慈善文化“具有鲜明的独
有的民族特征”，它“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中”“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性
格和特征”“具有在发展中高度融合外来慈善文化的能力”。并认为其经历了以“仁”为核心的古代慈
善文化、以“救国”为目标的近现代慈善文化、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文化三个时期②。第二种认为“中华慈善文化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而且也呈现出许多鲜明的特征”，

概而言之，即“慈善是理想社会的根本属性”“是统治者的应尽职责”“慈善救助的制度化”“慈善救助的
广泛性”③。第三种认为中华慈善文化是一种“内生型慈善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
共通性”“继承性”“发展性和时代性”等特征④。

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也都言之有理，不足之处即都是宏观立论，过于笼统而失之宽泛，在论证
上，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其实，要概括中华慈善文化的基本特征，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慈善事业进行
广泛充分的论证和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上，亦应分为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时段进行梳理分析。据此，

中国古代慈善文化的特征为：—是慈善文化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可以说中国传
统文化为慈善文化提供了思想渊源，构筑了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宣扬性善的文
化，它与宣扬性恶的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人生是一种罪恶，必须皈依上帝才能有爱。这是强
调人的爱不是来自人的自身，而是来自一种外在的宗教精神。做慈善是秉承了上帝的旨意，是赎罪。

而中国文化则认为爱是人的天性，是在人之内而不是之外。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精神的表现。中国传
统文化宣扬道德的仁爱精神，所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孟子认为人性固有四个善端：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道家主张“损有余，补不足”，所谓“知足不辱”“知足常
乐”“知足者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要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要“爱无差等”“远施
周遍”，使“天下之人皆相爱”，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境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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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张“慈悲为怀”，要求摆脱轮回、出离三界、普度众生，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一切众生造福
田①。所以积德行善、乐善好施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从古至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一直以
此作为行为规范。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动态变化的，同时传统的不一定都是本土的。一
些外来的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久了，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融汇，经过改造，也可以逐渐变成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二是以政府为主体进行慈善救助，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处在辅助和补充的位置。

政府与民间互动，维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②。儒家的入世精神、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促使历朝历代
的统治者都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看作是爱民的表现，是其应尽的责任。守土官员发现当地有灾
难，需向朝廷奏报，实施救助，如蠲免钱粮赋税，或颁拨国库银子，隐逸不报是要受处罚的。如果灾情
屡发，皇帝还要下诏罪己③。三是慈善救助的方式主要以养济为主，这是一种消极的救助方式，只救
人的身体，不救人的灵魂，是授人以鱼（传统民间慈善主要是慈善救济：养老、育婴、恤嫠局、义学、义
冢、施衣、施医、施棺、施粥、栖流），而不是授人以渔（慈善教育：贫民学校、贫民工厂、以工代赈、习艺所
等）。

中国近代慈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形成了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和
理念主要是救济灾害和贫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救急不救穷。而近代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
益思想通过教会慈善事业、西学报刊、国人海外见闻等方面传入中国，不仅仅救助贫困和弱势，还发展
社会公共事业，改良社会环境，去除社会不良习俗，提高民众的教育知识程度和文明健康水平，使大部
分人受益。而且慈善事业的内容也比过去丰富，如以工代赈、兴办医院、育婴堂、孤儿院、敬老院、特种
教育（盲聋哑学校）等公教、公养、公恤机构。二是慈善救助的主体在改变。近代以来，传统的慈善组
织机构和事业已经式微，各种灾害又比以往的时代频繁和严重，政府本身已经弱势，无力担当救助重
任，而经过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民间社会培育了一定的力量，资本主义发展使得一批工商业者聚集
了财富，为民间慈善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加之近代社会民族救亡思潮的兴起，国人的民族意识逐
渐被唤醒，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参与（抗战时几乎全民参与），一大批绅商
纷纷捐钱捐物，成为慈善家，担负了近代慈善救助的重任。三是出现了慈善家群体。１９世纪８０年代
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
商。他们是办理义赈的人，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民国时期，如民初湖南慈善界中，绅商沈
克刚、李祥霖、汤鲁、胡棣华、周馨祥、劳鼎勋、朱恩绶、傅宗祥等人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
群体，主持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募捐、司账诸事均有专人负责，善举不
辍。１９２０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也很快聚集了一群声誉卓著的慈善家，如孙仲英、严兆濂、傅筱庵、余
日章、唐少川等。而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初兵灾赈济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沈敦和、施则敬、任凤
苞、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人在内的慈善家群体，其声誉扬于海内。上海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
的发源地，不仅其慈善机构数量居全国首位，而且慈善家也层出不穷，形成一个又一个慈善家团
体，如顾履桂、杨逸、张嘉年、吴馨、莫锡纶等人发起创办的济渡社，姚文楠、王一亭、朱葆三、李平
书、熊希龄、徐乾麟、宋汉章、施则敬、虞洽卿、周金箴等发起成立的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熊希龄
与钱能训、徐世光、杜秉寅、王芝祥、杨圆诚、郑婴芝、王人文等发起成立的世界红卍字会等④。四是
救助组织机构的多样性。近代慈善机构已发展演变为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以附属于其他社会组
织的慈善团体为辅的局面。如１９２０年北方五省大旱，积极参与此次灾荒赈济的民间慈善团体就
有京畿农民救济会、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
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在组织
功能上，近代慈善机构可分为募捐机构、实施机构与协调机构三类。比较著名的协调性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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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１９１９年成立的中华慈善团和１９２０年创设的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这种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改
变了原来各慈善机构各行其事的局面，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济难民，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
合的优势，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有资料显示，仅上海一地，１９３０年前后慈善
团体就多达１１９个①。１９４８年《中国年鉴》记载，当时全国已有４１７２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救济机
构有１９６９个，占４７％强。五是善款来源的广泛性。概括地说，近代慈善资金来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
两大类。官办慈善机构在晚清依恃的主要是官款，民间的捐助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民间慈善组
织几乎全靠社会捐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个人捐助的名目甚为繁多，如移助糜费、义演、义卖等都
是新的筹捐方式，即近代慈善事业经费的募集渠道不断拓展②。六是救济方式和手段的先进性。在
救济方式上，近代慈善事业不只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慈善教育，不再以养为主，而是教养并重。

在救济手段上，近代慈善事业已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如电报、电话等信息
技术的运用，如报刊媒体的介入和推动，申报馆曾长期为灾区刊载募捐启事。再如新式交通工具轮
船、火车、汽车等的运用，使得远距离运输救灾物品成为可能。七是救济范围和区域的广阔性。传统
慈善机构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所开展慈善活动的范围多局限于本籍或当地。清末民初，救济范围
和区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批全国性的慈善机构相继成立，即使是地方性的慈善机构，也不再仅仅专
注于本区域的慈善救助。１８７５年“丁戊奇荒”发生之初，李提摩太等人开始把西方近代慈善事业的运
作模式运用到中国，在欧洲及中国沿海开埠地区筹募善款而将之赈济华北晋鲁豫灾区。此后，更多的
外国人参与了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１９０４年３月，中外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著名的上海万国红
十字会，对东北民众进行战地救护、生产赈济或难民安置。民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
泥于本地区内，而是超出空间界限，对全国各地的大灾奇荒进行救济，并延伸到了域外，如１９２７年熊
希龄叙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业绩时说：“近十稔中，若法兰西之大水，俄罗斯之大旱，日本东京之大
地震，我人亦尝追随行列，加入救济团中。”③总之，随着慈善资源的改善，中国的慈善组织已走出国
门，给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予以人道主义的慈善救助。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便
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八是制度层面上有了一定
程度的慈善法制建设。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交相迭至。为救济难民，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纷纷创立，

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管也成为当务之急。为鼓励民间捐赠活动，民国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法令。

据统计，北洋政府颁布了６项涉及慈善事业的法规，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的慈善
法规有２０项④。从总体上看，北洋政府时期的慈善法规多是条例、规则，法律位阶低，有的还没经过
完整的法定程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仅对已有的慈善法规作了修订增补，而且许多法规的出台都经
过了立法院的正式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较高。总体上看，民国时期的慈善法规已具规模，渐臻完
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兴盛。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界定和规范
慈善活动的主体组织及其行为方式；第二，鼓励和褒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捐赠活动，确立起有利于慈
善事业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三，为慈善事业发展造就了所需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九是在心理定势上体
现出浓厚的慈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有人认为慈善事业发扬人道、救死扶伤、赈灾济贫，救助的范
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怎么会有民族性呢？尽管慈善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可是要
知道慈善救助的对象都是生活在一定地域环境（国家和地区）里的人，而这些人会具有一定的本民族
的慈善意识和良知。他们被救助之后，本能地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心理，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任何民族的有良知的人概莫能外，可以说这就是慈善民族性的具体表现。这种慈善意识和良知在其
本民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一定的历史场景的促动下，也往往会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产生
较大的作用和影响。近代，中华民族慈善文化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彰显国格和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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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如１９０４年红十字会在中国成立，这种来自西方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一批有良知的
中国善士，他们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促动下，将中西慈善文化融合，在１９２２年也创立了一种与红
十字会颇相类似的组织，名曰“世界红卍字会”。该会成立后，在国内外救灾助赈，为慈善救济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该会成立所透露的信息是：中华民族不只是接受外来的救助，也能够自救，而且
也可以去救助世界各国需要救助的人群。担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熊希龄曾这样称道：
“连年以来，国内外各项灾燹以及迭次战争发生，本会均竭力设法救济，并组织救济队开赴前方救
护伤兵难民，设立收容所，救济妇孺，并于各处被灾区域随时散放急赈，以救垂毙灾黎。”①总之，是
“灾患何时发生，本会即何时赈济”②。世界红卍字会开设和办理有“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
院、施诊所、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以及平民学校、冬季粥厂、冬赈棉衣等，用意均在辅助政府，救济
平民”③。应该说世界红卍字会的救济事业充分体现了中华慈善事业所具有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

中国当代慈善文化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慈善文化曾一度断层，传统慈善理念缺失。而加强当
代慈善文化建设，包括实施制度文化建设、培育现代公民的慈善意识、创新慈善文化的传播路径，显得
尤为迫切。二是我国当代慈善事业仍然是政府主导，官办慈善应当脱钩回到民间但还没有完全做到，

故仍呈现出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并存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虽已出台，但依法行善任重
道远。

四　中华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慈善事业的存在与发展，是与中华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紧密相连的；换言之，没有中华
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就没有中华慈善事业的存在与发展。传承，不是将所有的传统慈善文
化都传承下来，而是将传统慈善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传承下来；创新，则是淘汰和摒弃传统慈善文化
中已经过时了的不良内容或者糟粕，再吸纳慈善文化中反映时代性的合理因子即精华。传承与创
新可以说是慈善文化中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综合体现。传承是相对民族性而言的；创新是相对时代
性而言的。传承与创新结合的原则应是保护性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创新的结
果就是推动慈善文化适时地转型，使慈善文化得以再造，从而增添活力，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

可持续地运行和发展。

１．中华慈善文化优良传统的传承
中华慈善文化中有哪些优良传统可以传承下来呢？这里也要分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段加以梳理。

古代慈善文化中可以作为优良传统传承下来的有二：一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其最主
要的理论渊源是儒家的以仁爱为中心构筑起来的包括大同和民本思想在内的理论体系（如孔子主张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孟子认为人性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个善端）。然后是道家
的“赏善罚恶，善恶报应”“损有余，补不足”；墨家的“兼爱”“非攻”“爱无差等”“远施周遍”；佛家的“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为怀”“因果报应”“普度众生”，为众生造福田。此外还有管仲的“九惠之教”
（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和法家的仓储备荒与济贫主张等④。这些思想
至今仍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二是政府在慈善发展中的责任担当。在传统中国，历朝各代都
把对民间弱势群体的救助看作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甚至在唐、宋还将民间慈善收为官办）。民间主要
配合政府，先后有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善堂善会的兴起以为政府救助的补充。救助方式是以养济为
主。政府与民间互动，维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⑤。

到了近代，随着中西慈善文化的交流碰撞，特别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西方新的社会
福利公益思想的传入，中国的有识之士经过审视和比对，发现原来与农业经济相适应的中华传统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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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存在着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一些局限和缺陷。如中华传统慈善文化中的儒家慈善，是建立在宗
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慈善伦理，主张“爱有差等”，从“爱亲”到“泛爱众”，更多的是关注有血缘关系
的人。在这一点上，倒是墨家的主张比较“博爱”，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要“远施周遍”，使“天下之
人皆相爱”。至于道家和佛家，虽然提出要爱人和救世，但是在对待被救助的对象上，却有着严格的道
德评核标准。道家主张“赏善罚恶”，佛家主张“因果报应”，在救助和对于生命的尊重上并非一视同
仁①。此外，传统慈善救助的主体是政府，民间的作用发挥还不够；只关注慈善，忽视了公益；救助上
仅仅以养济为主，只救人的身体不救人的灵魂。

近代，能够作为优秀慈善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要之有八：一是慈善救助的主体已经改变，不再是
政府，而是民间社会。以民间为主体实行的是现代化公司企业董事会制运营模式（后来又由董事会制
转为议会制，甚至设常议会实行三权分立）②，其时慈善家群体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社会民间以个
体、宗教和家族主办慈善的状况。二是将慈善视作个人的社会责任担当。传统社会把慈善视作积德
行善，是一种道德操守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外在体现，而近代很多人已不再从单纯道德和同情心的角度
去做慈善，而是将慈善视作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③。三是慈善救助的范围从熟人社区走向了陌生
人社区。传统行善主要以个人行为居多，范围局限在以农业为本的乡土熟人社会，以家族和自然村落
为限。而近代慈善范围在逐步扩大，救助对象更加多元，完全从熟人社区走向了陌生人社区。并且对
于国外（美、日）也进行救助（如１９２２年成立的世界红卍字会）④。四是对于受助对象已无明显的道德

评核要求，而是发扬人道精神，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敌方伤员俘虏，也一力救护⑤。五是救助的手

段和形式尽可能先进多样，如采用了现代交通信息技术，利用电话、电报、报刊、轮船、火车等，提高了

办事效率与救助效果。在筹款方式上，采用义演、义卖与发行彩票，也超越了传统⑥。六是开展“造

血”式救助的慈善教育。慈善救助的方式已不仅仅只救人的身体，即“输血”式救助；而是更注重去救
人的灵魂，开展“造血”式救助，即慈善教育，让被救助之人习得谋生技能，最终达到自救目的⑦。七是
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不仅要救助贫困弱势群体，还要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改良社会环境，去除社会不
良习俗，提高弱势群体教育知识程度和文明健康水平，让社会大多数的人都受益⑧。八是慈善有了法
制保障。北洋政府时期颁布了涉及慈善事业的６项法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和颁布的法规有２０
项，而且还颁布有慈善基本法，即《监督慈善团体法》⑨。

当代慈善文化又同样面临着在继承古代和近代慈善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创新发展
的问题。新时代、新情况和新问题，仍然需要今人要像近代的先贤那样，继续创新慈善文化，提出创新
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

２．新时代慈善文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新时代如何创新慈善文化，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应当有这样五个方面：

一是创新慈善思想发展的新理念。应该要求捐赠者将捐赠款物交给慈善组织而不是个人，使捐
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处于“双盲”，从而消除受助者“知恩图报”的心理压力，个人的尊严得到保障。现代
公民社会理论中公民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意识，即当今中国公民从事慈善活动，不一定被看作是道德
驱使，应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体现。作为现代公民，在遇到困难时，有接受国家、社会和他人帮
助的权利，也有履行社会责任和帮助他人的义务，二者是统一的。

二是尊重捐赠者个人或团体自愿的理念。任何形式的强制或者被动捐助行为都有违慈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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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媒体和公众，不能以简单粗暴的以捐赠数量多少定高下的方式对慈善捐赠主体特别是对企业评
头论足和道德绑架。慈善救助的初衷，是缓解处于困难之中的社会成员的生存境况，不是劫富济贫，

更不是彻底解决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不能要求慈善捐赠主体每逢灾难都必须保持高位数捐赠，应
把救急和救穷严格区分开来。

三是应当提倡追求慈善纯粹性的理念。行善者在主客观动机上是有着层次之分的。慈善的真正
动机应该是“利他”，而不是为了“利己”才去“利他”。由此便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的慈善：第一是主客
观一致的慈善，强调的是进入理想化境界，慈善主体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第二是客观上有慈善行为、

主观上又有功利目的的主体实施的慈善行为。这两个层次的慈善行为在客观上都能帮助弱势人群，

都值得肯定。但从道德层面讲，无疑主客观一致的慈善更能够为大众所认同，也更符合人们的道德评
判标准。因此也更应当提倡和追求。

四是增进现代慈善的专业性理念。现代慈善应当是专业的而不是业余的，但我国目前的现状是
慈善专职专门人才十分短缺。另外从业人员的薪酬大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对优秀专业人才和管
理人才缺乏吸引力。

五是明晰当代慈善主体权责的理念。慈善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自愿捐赠，捐赠虽是奉献行
为，但并不意味着慈善主体放弃在慈善活动中的一切权利，同样慈善主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
捐助者，应有权选择捐赠的数额、内容、形式、用途和知晓慈善组织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慈善活动
效果等；其责任是必须要保证捐赠款物来源的合法性，在无特殊情况下应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履行捐赠
承诺。对于慈善组织，应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筹集善款善物，可以享受国家相应税收减
免政策等；其责任则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使用资金，不得违规使用，必须对受助者的资格进行严
格审核，要定期公布组织接受社会捐赠以及实施慈善救助的相关信息。对于受助者，其在接受捐助过
程中有权获得人格尊严；其责任更多的在于为慈善组织或者捐助者提供真实困难信息而不得弄虚作
假，要合理有效使用善款善物，在外界的帮扶下通过自身努力尽快摆脱困境。

３．新时代慈善文化的建设
新时代慈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落脚点还是慈善文化的建设问题。如何加强当代慈善文化建

设，提出如下思考：一是优化慈善文化建设的制度环境。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理论认为：一种文
化模式一旦形成，就会成为规范拥有该模式的人群之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具有整合性、趋向
性、规范性、稳定性等特征与功能。文化模式的特征与功能的共同作用，能够使拥有该模式的群体
内各文化要素处于整合状态，趋于一致，并长期影响群体内每一个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行
为方式，进而还会影响一个群体或者政党、政府的制度安排、法律和政策的制定等①。目前我国慈
善制度文化的不足体现为慈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文化上的缺憾无疑会对慈善组织开
展活动产生消极影响，对慈善组织自身发展产生阻碍。所以，加强当代慈善文化建设必须要优化
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是培育当代公民慈善意识。慈善文化的全面发展，有赖于社会各界慈善意识的提高，有赖于慈
善理念的普及。慈善文化氛围的营造首先是公民要有慈善、同情和怜悯之心，在这种情感伦理基础上
才能产生慈善意识，进而产生慈善行为，最终营造出慈善文化的氛围。我们应把慈善纳入公民道德塑
造的范畴，像提高公民道德一样提高慈善文化。慈善观念不仅仅靠恻隐之心，更需要相应的教育塑造
和文化养成②。任何一种文明和文化的延续都需要传承，而教育就是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手段。慈
善文化在中国有很好的历史土壤，这是我们培育慈善文化的先天优势。在许多西方国家，慈善教育很
早就是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美国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公益慈善活动，并对学生参与公益
慈善活动进行组织与管理，其家庭教育也十分重视孩子公益慈善意识的培育。在培育当代公民的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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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识层面，与国外相比较，我们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大多数人的慈善观念仍然停留在个人修身
的范畴和个人功德的层次上。因此，对慈善意义的追求应该有一个观念的嬗变，那就是将个人修身的
范畴扩展到公共意识的范畴，从个人功德的层次上升到社会责任的层次①。

三是拓宽慈善文化的传播路径。近年来，我国对慈善事业的宣传已初见成效，但距离建立慈善文
化宣传的网络体系，充分发挥慈善文化的多功能服务作用还相差较远。我们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各
种宣传手段宣传慈善文化，拓宽慈善文化的传播路径，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媒介，将慈善文化的传播寓
于日常活动之中，使其常态化、便捷化，在培育慈善文化、开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适当考虑公众参与
的可及性，为慈善文化的传播打造科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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